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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臂操作助行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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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适用范围

本 双规 适 深圳市生 及流范 用于 产 通领域 臂操作助行器产品质量

监督抽查。监督抽查产品范围适用于：框式助行架、轮式助行架、台

。式助行器

本 、 类、术 义、括适用 产 种 和定 验依据规范内容包 范围 品 语 检 、

、 ，判 议 。检验要求 定 则 异 理 检抽样 原 及 处 复

2 类产品种

类产品 见种 表 1。

表 1 产品种类

产品种类 包含产品列举

双臂 助行器操作 、 、框 助行式 架 轮式助行架 台式助行器

3 术 义语和定

术 义语和定 见表 2。

表 2 术语和定义

类产品种 类产品种 描述

框式助行架 子， 柄 。没有轮 手 和支脚提供支撑的助行器

式助行轮 架
于 助 走用 辅 行 , 柄 子 三装 手 套和 或两个以上 的 或有 两个 轮 腿

。多 腿的助行架更 条

台 助 器式 行
子和有轮 (或)支脚, 支撑有 平台或前臂支撑托架的助行器

具, 双 一 。靠 臂或与上身 起向前推进的助行器

4 检验依据

检验依据见表 3。



表 3 检验依据

标准号 标准名称

GB/T 14728.1-2006 双 作助行 求 试 方法臂操 器要 和 验 第1 ：部分 框 行架式助

GB/T 14728.2-2008 双臂操作 行 具助 器 求 试验方法要 和 第2部分:轮 助式 行

架

GB/T 14728.3-2008 双臂操作助 器具行 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3部分:台式助行

器

相关的产品强制性标准、行业标准、政府法规及产品的明示标准

。和明示担保内容

5 抽样

5.1 抽 号 规样型 或 格

一 一 一抽取 品须为 产者按照同 准 产 同 标样 同 生 标 生 的 商 、 一同 规

。格型号 产的 品

5.2 取 式样方

生产领域：在被抽样生产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。在生产企业

抽样，检验样品原则上以向企业购样为主，备用样品由被抽样企业先

行无偿提供，并 被 样企 提交向 抽 业 《无 供样品通知偿提 书》及《 样退

知通 书》， 《 》被抽样企业可 退 通 并按相关 定退凭 样 知书 规 回无偿提

。供的样品

流通领域：在流通领域抽样可在实体店以及网络交易平台两种方

。式获得样品

1.实体店： 售者的 产 中 机抽在被抽样销 待销 品 随 取。在经销企业

抽样，检验样 原 上 向 家购样为主品 则 以 商 ，备 样 由 先行无偿用 品 商家

供提 ，并向被抽样企业提交《无偿提供样品通知书》及《退样通知书》，

《 》 样品被抽样企业可凭 退样通知书 并按相关规定退回无偿提供的 。

2.网 易 台络交 平 ： 网络 易平台 深圳市登记 册若 交 是在 注 的， 对可

平 的自营商品进 抽该 台 行 检。 ，若 交易平台 在深网络 不 圳市登记注册的



对仅可 其平台上在深圳市依法登记的经营者销售的商品进行抽检。在

。用样品 上 以 商家 样为主网络平台抽样检验样品以及备 原则 均 向 购

5.3 基数抽样

， 少 。在生产 业 市 上 样时 抽样基数 不 抽 品量企 和 场 抽 应 于 取样

5.4 抽样 量数

抽样数量见表 3。

表 3 抽样数量

产品名称 检验样品数量 备用样品数量

框式助行架 1套 1套

轮式助行架 1套 1套

台式助行器 1套 1套

生产领域及流通领域抽样，检验样品带回承检单位， 用样品备 封

。于 检 位或 抽样单存 承 单 被 位

5.5 样要求取

5.5.1 样品 当 抽 人 在被抽样生产应 由 样 员 者、销 者 销产品中售 的待 随

， 、 。机抽取 不得由被抽样生产者 销售者自行抽样

5.5.2 一 采 、 骰子 。随机数 般可 用随机数表 掷 等方法产生

5.5.3抽样人员发现被抽样生产者、 涉嫌存 证 照 无需销售者 在无 无 等

判验即可 法的情形的检 定违 ， 当 止 样应 终 抽 ， 即报告组织监 抽立 督 查

门的 监督管理市场 部 ，并同时报告涉嫌违法的被抽样生产者、销售者

门。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

5.5.4 一 、 、 。抽样时应 并抽取产品的配件 说明书 包装等

5.6 品处置样

5.6.1 查 品 贴封 和防拆 施被抽 样 应 条 封措 ，以保证其 整完 性、真 性实 ，

括附在样品上 使 说 其他信息包 的 用 明及 。 样品如 标签上标明特殊储存

或搬运要求，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，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应分别封



。样

5.6.2 门指定的 机 相 部样品由抽样人负责送至 检验 构 关 ，接 人负责收

检查、记录样品的 观外 、 态状 、 对样 有无破损及其 可 检封 单 他 能 测结

判果或者综 定产合 生影响的情况，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

。符

5.7 抽样单

， 关信息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 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 。

6 要检验 求

6.1 检 项目验

6.1.1 式助行框 架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

1

机

械

强

度

疲劳

试验
GB/T 14728.1-2006

4.1.1

荐推 性

GB/T 14728.1-2006
5.3

样备

2
静载

试验
GB/T 14728.1-2006

4.1.2
GB/T 14728.1-2006

5.4
备样

3

腿静

载试

验

GB/T 14728.1-2006
4.1.3

GB/T 14728.1-2006
5.5

备样

4

稳

定

性

前倾

定稳

性

GB/T 14728.1-2006
4.2.1

GB/T 14728.1-2006
5.6

备样

5

后倾

稳定

性

GB/T 14728.1-2006
4.2.2

GB/T 14728.1-2006
5.7

备样

6

侧倾

稳定

性

GB/T 14728.1-2006
4.2.3

GB/T 14728.1-2006
5.8

备样

7 柄手 套
GB/T 14728.1-2006

4.4
GB/T 14728.1-2006

4.4 原样/备样 1

8
腿部件和支

脚垫
GB/T 14728.1-2006

4.5
GB/T 14728.1-2006

4.5 原样/备样 1

9 调节装置
GB/T 14728.1-2006

4.6.1、4.6.3
GB/T 14728.1-2006

4.6.1、4.6.3 原样/备样 1



10 料材 和成品
GB/T 14728.1-2006

4.7.2、4.7.3
GB/T 14728.1-2006

4.7.2、4.7.3 原样/备样 1

：注 1、 ， ， 。则 用 样复 当原样样 满足复检要 时 使 备 复检原 上 原 检 品不 求 可 用 样

6.1.2轮式助行架

序

号
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

1 子轮
GB/T 14728.2-2008

4.1

荐推 性

GB/T
14728.2-2008

4.1
原样/备样 1

2

稳

定

性

倾稳前

定性
GB/T 14728.2-2008

4.2

GB/T
14728.2-2008

5.3
备样

3
后倾稳

定性
GB/T 14728.2-2008

4.2

GB/T
14728.2-2008

5.4
备样

4
侧倾稳

定性
GB/T 14728.2-2008

4.2

GB/T
14728.2-2008

5.5
备样

5 闸
GB/T 14728.2-2008

4.3

GB/T
14728.2-2008

5.7
备样

6 柄手 套
GB/T 14728.2-2008

4.4

GB/T
14728.2-2008

5.8
原样/备样 1

7
腿部和支脚

垫
GB/T 14728.2-2008

4.5

GB/T
14728.2-2008

5.9
原样/备样 1

8 座椅
GB/T 14728.2-2008

4.6

GB/T
14728.2-2008

5.10
备样

9 机械

耐久

性

静载

验试
GB/T 14728.2-2008

4.7

GB/T
14728.2-2008

5.11
备样

10
疲劳

试验
GB/T 14728.2-2008

4.7

GB/T
14728.2-2008

5.12
样备

11 置调节装
GB/T 14728.2-2008

4.8

GB/T
14728.2-2008

5.13
备样

12 折叠装置
GB/T 14728.2-2008

4.9

GB/T
14728.2-2008

5.13
备样



13
料材 光和 洁

度
GB/T 14728.2-2008

4.11

GB/T
14728.2-2008

4.11
原样/备样 1

：注 1、 ， ， 。原 上 原 检 当原样样 不满则 用 样复 品 足复检要求时 可使用备样复检

6.1.3台式助行架

序

号
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

1

稳

定

性

前倾稳

定性
GB/T 14728.3-2008

4.1

推荐性

GB/T
14728.3-2008

5.4
备样

2
后倾稳

定性
GB/T 14728.3-2008

4.1

GB/T
14728.3-2008

5.5
备样

3
侧倾稳

定性
GB/T 14728.3-2008

4.1

GB/T
14728.3-2008

5.6
备样

4 制动装置
GB/T 14728.3-2008

4.2

GB/T
14728.3-2008

5.8
备样

5
机

械

耐

久

性

静载试

验
GB/T 14728.3-2008

4.3

GB/T
14728.3-2008

5.10
备样

6
劳试疲

验
GB/T 14728.3-2008

4.3

GB/T
14728.3-2008

5.11
备样

7 子轮
GB/T 14728.3-2008

4.4

GB/T
14728.3-2008

5.3
样备

8 柄手
GB/T 14728.3-2008

4.5

GB/T
14728.3-2008

5.3
原样/备样 1

9 腿部和支脚
GB/T 14728.3-2008

4.6

GB/T
14728.3-2008

5.3
备样

10 调 装节 置
GB/T 14728.3-2008

4.7

GB/T
14728.3-2008

4.7
备样

11 座椅
GB/T 14728.3-2008

4.8

GB/T
14728.3-2008

5.9
备样

12
料材 洁和光

度 2

GB/T 14728.3-2008
4.9

GB/T
14728.3-2008

4.9
原样/备样 1



：注 1、 ， ， 。原则上用原样复检 当原样样品不满足复检要求时 可使用备样复检

2、 料 料 。材 和光洁度中不考核与人体接触 材 的 物 应 评部分的 生 适 性的 定

6.2 检验 意的问题应注

检 机 接 样 应当有专人负 检验 构 收 品 责 查、记 品的外观录样 、 态状 、

对 判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 检测结果或者综合 定产生影响的情况，

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，对 品分别 相检测和备用样 加贴

标 后入应 识 库。备用 贮样 该 存在阴凉品应 、 燥干 、 全安 、 光避 处，在

。整个保存期 应 证 完整无损间 保 签封

7 判 原则定

经检验,所检样品全部项目合格,判 本 未该产品 次监督抽查 发现

； 一 一不合格 出现 项或 项以上项目不合格,判 本该产品 次监督检验结

。不合格果

本检 品 示的 量要求 规范中检验 目 据 标若被 产 明 质 高于 项 依 的 准

， 判 。要求时 应按被 产 明 质量要求检 品 示的 定

本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 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

， 判 。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 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 定

少本被检产 示 质 要求 规范中 项目依据的 荐若 品明 的 量 缺 检验 推

， 判 。标 要 时 该项目不参 定性 准 求 与

8 议处 检异 理复

8.1 被抽查 业在企 收到检验结果，对 议结果有异 时，可以自收到检验

结果之日起 15 。日内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书面复检申请 逾

未 议 ， 。的 视为 检 结期 提出异 承认 验 果

8.2 检验 构接到 市市场监督管 局 复 通 书后应当按原机 深圳 理 的 检 知

督 查监 抽 方案，核查不合 项目格 相关依据，能够以记录（纸质记录或

子电 记录或影像记录）、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



， ， 。到被检 可 做 维持 检验结 结论验证据证明 并得 方认 的 出 原 果的

8.3 一复检机 与 检 构 得为同 机构构 初 机 不 ，但 织 督 的省级以组 监 抽查

门市场上 监督管理部 行政区域内或者组织监督抽查的市级、县级市场

门 一 质的除监督管理部 所在省辖区内仅有 个检验机构具备相应资 外。

8.4 一复 机 与初 机构为 机构若 检 构 检 同 家 ，则复检检 人 与 检检验 员 初

一 （ ）。人员不得为同 含 核验 人 审 人员

8.5 对 ，需 不合格 目复项 检时 按 6.1 择 。选 复检样品

8.6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初检、复检结果及企业提交的证明材

料， ， 。论做出复检结论 复检结论为最终结

9 附则

本 编 单规范 制 位： 计深圳 量质量 研究院市 检测 、 计佛山 质 量市 量

心督 测中监 检 。

本规范编制 员人 ： 辉庄 、 军杨鸿 、 杰管 、黄凯旋、郭洪智、黄开

胜、陈彦贞、赵彦、 心赖 田、杨彦彰、孙娟萍、 垣霍巨 、冯岸红、徐

、董育 柯灯明、 、欧素美 陈学良。

本规范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处 。管理


